
金融学院专业调查与实习实施细则

专业调查与实习周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设置，是进一步

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，优化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举措。为规范本

科生专业调查与实习活动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，我院根据《安徽

财经大学专业调查与实习实施方案》（校政字〔2020〕11 号）

和专业特色，特制订此方案。

第一条 时间安排

专业调查与实习周为 1-6 学期每学期考试结束后第一周。

第二条 形式与内容

（一）大一学生在 1-2 学期每学期期末放假期间，需进行与

金融学类相关的专业调查；大二大三学生在 3-6 学期每学期期末

放假期间，需进行与金融学（含金融科技方向）、投资学、保险

学、金融工程学相关专业调查。专业调查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线

上、线下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专业调查与实习开始前，学生应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，

结合专业知识要求，制定个人的专业调查与实习计划，明确实习

时间、地点、开展形式，并确定成果内容。

（三）专业调查与实习开展期间，学生应按照计划开展。指

导老师应在实习期间与所指导学生保持联系，如有疫情风险变化，

应视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调查与实习计划。学生应每日根据所见所



闻编写日记，且在实习结束后，应结合实习经验与所学专业知识

进行归纳总结，撰写专业调查报告、实习总结或专题论文。

（四）专业调查报告应如实体现实习情况；实习总结应是对

整个实习过程全面反思和总结，意在提升自身专业实习能力和学

习能力；专题论文应当灵活运用自身所学专业知识，对实习期间

所遇事物进行分析和研究，意在体现学生自身科研能力和专业知

识应用能力。

（五）专业调查报告、实习总结应不少于 2000 字，专题论

文应不少于 3000 字。

第三条 组织与安排

（一）专业调查与实习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当期院长、书记

副组长：当期副书记、副院长

成 员：各系正副主任、实验室正副主任、院团委书记、本

科生辅导员、教学秘书

（二）学院应该根据学生实习需要与实际情况，联系符合要

求的校外实习基地，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。

（三）专业调查与实习开展前，学院应结合当下情况，积极

动员并做好安全防范教育，并以班级为单位统计各班同学实习去

向，做好突发情况应急处理准备。

（四）专业调查与实习结束后，学生填写专业调查情况登记

表或专业实习情况登记表。



第四条 成绩评定

（一）学生下一学期开学后一周内提交专业调查与实习成果

及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专业调查与实习期间的综合表现，

按学院有关规定进行成绩评定(百分制)。

（三）专业调查与实习学分为 1 学分。六个学期专业调查与

实习成绩平均值即为学生专业与调查实习最终成绩。

（四）专业调查与实习成绩低于 60 分，学生需重新参加专

业调查与实习，提交相关材料，直至成绩合格方可获得专业调查

与实习学分。

第五条 指导教师考核

指导学生参加专业调查与实习是本科导师重要职责之一，对

指导教师的考核纳入本科导师考核范围。

第六条 资料存档

专业调查与实习相关材料由学院存档备查。

第七条 课时认定

考核合格后，每位指导教师一学期指导的所有年级学生共认

定 3 个课时的工作量，六学期共计 18 课时。

第八条 附则

本实施细则由金融学院负责解释，自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

实施。


